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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新实验项目设计开发确认报告（记录）

实验项目名称                        

项 目 负责人                      

项目验证人员                      

    年    月    日

基本要求：

1 设计和开发确认应针对实验项目完成实际面对学生的实验教学的最终实验效果；

2 应提供《学生满意度确认报告》和《学生成绩分析报告》及最终的分析报告；

3 承担实验项目的教师和实验室应将设计开发输出文件整理成正稿，交实验室负责人审核，并报中心主任批准，新实验项目正式实施。

4 在设计和开发策划所规定的时间内进行；

5 设计和开发的确认可邀请学生或其他实验室教师参加；

6 设计和开发的确认可以采用定型或鉴定的形式进行。

